文化事业建设费申报表
	纳税人识别号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纳税人名称：（公章）
税款所属期限：自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 年    月    日

   填表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金额单位：元（列至角分）
	应纳费项目
	计费营业额
	费率
	应纳费款
	预缴费款
	应补（退）费额

	1
	2
	3
	4＝2×3
	5
	6＝4－5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合计
	
	——
	
	
	

	如纳税人填报，由纳税人填写以下各栏
	如委托代理人填报，由代理人填写以下各栏

	经办人（签章）
	
	代理人名称
	
	代理人（公章）

	会计主管（签章）
	
	经办人（签章）
	
	

	法定代表人（签章）
	
	联系电话
	
	


以下由税务机关填写

	受理人
	
	受理日期
	
	受理税务机关（签章）
	


填表说明：
　　一、本表适用于缴纳人申报缴纳文化事业建设费。
缴纳人应当按规定的时间向当地地方税务机关报送本表。
二、纳税人不能按规定期限报送本表时，应当在规定的报送期限内提交延期申报申请审批表，经税务机关批准，可以适当延长期限。
三、本表有关内容按以下要求填写：
1、“纳费人名称”填写单位的全称，并要与工商登记或主管部门批准的名称一致。
2、“填表日期”填写办理本申报表的实际日期。
